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 
114 年 3 月 12日核定 

一、本要點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2條

規定訂定之。 

 

二、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於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涉及本辦 

法第 2條第 4款或第 5款規定情形後，本校權責單位於收文後應即先行保全或初步調查，

並依本校訂定之「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權責單位分工原則」

（以下簡稱本分工原則，如附件），經權責單位通知校長室知悉，召開會議確認無本辦法

第 9 條第 1 項應不予受理之情形，本校應於受理後 7 個工作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

（以下簡稱本會議）。 

 

三、本會議組織成員依本辦法規定應置委員 5 人，任期 1 年(聘期自 8 月 1 日起至隔年 7 月

31日止），期滿得續聘；其成員如下： 

（一）校長。 

（二）本校家長會代表 1人。 

（三）行政人員代表 1人。 

（四）本校教師會代表 1人。 

（五）教育學者、法律學者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1 人。 

本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本會議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其審議處理事件之調查小組委員或學校直接派員調查之調查

人員。 

 

四、本會議開會方式規範如下： 

（一）本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 

（二）本會議由秘書安排本會議召開時間及會議通知擬稿。 

（三）本會議有關開會時之會議紀錄、成立調查小組時之所有工作事宜，以及結案會議之

會議紀錄等，概由本分工原則之規範，由權責單位負責安排。 

（四）本校權責單位完成調查後，通知校長室知悉，以利召開本會議完成結案；如屬直接 

派員調查之事件應依本辦法第 47條第 2項規定，由人事室報主管機關備查。 

本會議由秘書擔任窗口成立本會議組織及擔任製發委員聘函作業等會務工作。 

 

五、本會議議程審議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依據本辦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本會議審議之決議，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 

  （二）依據本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本會議案件之所有

人員，另依刑法及行政程序法亦有相關保密規定，請所有與會人員克盡保密責任。 

 

 



六、依本辦法第 13 條規定，本會議決議調查事實方法如下： 

（一）學校直接派員調查（由本校權責單位簽請校長圈選調查人員進行調查）： 

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且其情

節明顯未達應依教師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或第 18 條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

之程度者。但經本會議決議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教師懲處事件時，發現該事件屬應

依教師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或第 18 條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情形者，應

由調查人員告知權責單位，由單位簽請本校確認後，經由本會議決議，依本辦法規

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二）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涉及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 款、

第 16條第 1項或第 18條第 1項情形者。如涉及違反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8 或

第 9條規定，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進行調查。 

（三）本會議案由討論事項，應包含案由如下： 

1.決議案件：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或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2.審議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學校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

審會輔導、教師考核會、或無本辦法第 25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5 款情形者，予以

結案。 

 

七、本要點奉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